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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家庭财产保险附加险条款 
 

扩展类（F-K） 

F-K-001  入室盗抢条款 

F-K-002  家用电器电压异常条款 

F-K-003  水、暖、气管破裂条款 

F-K-004  贵重物品条款 

F-K-005  建筑物地震条款 

F-K-006  烟熏损失条款 

F-K-007  证件重置费用条款 

F-K-008  交通工具碰撞条款 

F-K-009  临时住所费用条款 

F-K-010  搬迁损失条款 

F-K-011  锁和窗损失条款 

F-K-012  清理残骸费用条款 

F-K-013  临时移动损失条款 

F-K-014  建筑师、房屋鉴定人、顾问工程师和室内设计师费用 

F-K-015  附加居家责任保险条款 

F-K-016  附加房屋出租人责任保险条款 

F-K-017  附加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F-K-018  附加居家人身意外保险条款 

F-K-019  附加租金收入损失保险条款 

F-K-020  附加犬类宠物责任保险条款 

F-K-021  附加犬类宠物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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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001  入室盗抢条款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单中载明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和存放于住所内的保险财产因遭受经

公安部门确认且 90天内未能破案的、有明显现场痕迹的外部人员盗抢行为所致丢失、损毁

的直接损失，本公司在扣除保险单列明的绝对免赔额后，按实际的直接损失负责赔偿。 

（二）责任免除 

1.本扩展条款下保险财产因下列原因遭受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1）无明显盗窃痕迹、窗外钩物行为； 

2）门窗未锁而遭盗窃； 

3）被保险人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合租人员、寄宿人员盗窃行为。 

2.电脑（包括便携式电脑）、摄像机、照相机以及贵重物品在住所外遭受盗窃、抢劫。 

3.保险财产被诈骗造成的损失。 

4.住所的任何部分被出租或转租期间所发生的盗抢。 

5.住所连续 30天属于空房或闲置房屋所发生的盗抢。  

（三）被保险人义务 

本扩展条款下保险财产发生盗抢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向当地公安部门如实报案，并

同时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四）赔偿处理 

本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后，被保险人应将被盗抢保险财产的权益转让给本公司，破案追回

的保险财产应归本公司所有，被保险人如愿意收回被追回的保险财产，其已领取的赔款必须

退还给本公司，本公司对被追回保险财产的损毁部分按照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2  家用电器电压异常条款 

（一）保险责任 

本公司限于本扩展条款，承保由于下列原因致使电压异常而引起家用电器的直接损毁： 

1.供电线路遭受家庭财产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 

2.供电部门或施工失误； 

3.供电线路发生其他意外事故。 

（二）责任免除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以及违章用电，偷电或错误接线造成家用电器的损毁； 

2.家用电器超负荷运行、自然磨损、固有缺陷、原有损坏、用电过度、自身发热以及

超过使用年限后的损坏； 

3.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中意财险（备案）[2010]N6号-家庭财产保险附加险条款 

 3 / 15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3  水、暖、气管破裂条款 

（一）保险责任 

1.因住所内的水、暖、气管破裂造成保险财产遭受损失，本公司负经济赔偿责任，但赔

偿金额总计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2.在发生水、暖、气管破裂意外事故时，被保险人应采取措施积极抢救，为减少保险财

产损失而进行施救、保护、整理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本公司也负赔偿责任。 

3.因住所内的水、暖、气管破裂所致保险财产受到损失，如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被

保险人应当首先向第三者要求赔偿，事后如被保险人提出要求，本公司也可以按照本条款先

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者追偿权利转让给本公司，并协助向第三者追偿。 

（二）责任免除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1.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私自改动原管道设计； 

2.由于施工使管道破裂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 

3.因管道试水、试压造成管道破裂跑水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 

4.因年久失修等引起的水、暖、气管破裂造成的损失或损毁； 

5.邻居家漏水造成保险财产损失； 

6.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4  贵重物品条款 

本公司限于本扩展条款，承保在保险期限内因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风险使贵重物品在住

所内遭受的物质损失。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5  建筑物地震条款 

（一）保险责任 

经特别约定，鉴于投保人已支付相应的保险费，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单载明的保险财产

地址内的房屋因破坏性地震（国家地震部门公布的震级 M5级且烈度达到Ⅵ度以上的地震）

振动或由此引起的海啸、火灾、火山爆发、埋没、爆炸、地陷、地裂、泥石流及滑坡而造成

的直接损失，本公司负责赔偿。 

（二）责任免除 

对于下列损失或费用，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因保险房屋未达到国家建筑质量要求(包括抗震设防标准)所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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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地震引发核爆炸、核反应、核辐射或放射性污染的损失； 

3.被保险人的各种间接损失。 

（三）延时生效 

投保人首次投保本扩展条款，本公司承担的地震责任自本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延迟 30

天生效，即地震保险责任自本保险合同生效后的第三十一天零时起，至保险期限届满之日二

十四时止。投保人续保时不受本延时生效约定的限制。 

（四）赔偿处理 

1.保险房屋及室内附属设施在连续 72小时内遭受一次或多次地震（余震）所致损失应

视为一次单独事故。 

2.本扩展条款项下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 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 10%，以高者为

限。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6  烟熏损失条款 

在保险期限内，因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导致的烟熏造成保险财产的物质损失或

清除污迹的费用，本公司负责赔偿。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7  证件重置费用条款 

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证件在住所内因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

造成损失后，本公司对于重置各项证件的合理行政费用给予赔偿。 

证件：指护照、银行卡、银行存折、户口本、身份证、驾驶证及行驶证。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8  交通工具碰撞条款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行驶中的交通工具直接碰撞被保险房屋造成的物质损失以及清除残

骸的费用，本公司负责赔偿。 

交通工具：指运输货物或载人用的汽车、船只、飞机等。 

（二）除外责任 

属于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家庭成员自有，或受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保管、租

赁的交通工具与被保险房屋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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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09  临时住所费用条款 

依据本扩展条款的规定，如果住所因发生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而不适宜居住，

本公司赔偿被保险人在住所进行必要的修复期间，实际发生的必要合理的临时住所费用。 

本扩展条款不保障住所因在未遭受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物质损失或损毁的情况下进行

装修而不适宜居住。 

本扩展条款下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F-K-010  搬迁损失条款 

当发生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致使被保险人的房屋无法居住而需临时搬迁，本

公司将赔偿搬迁过程中由于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导致的保险财产的损失，但每次事

故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不承保以下财产的损失或损毁： 

（1）贵重物品；  

（2）玻璃、陶器和其他易碎物品。 

本扩展条款下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11  锁和窗损失条款 

依据本扩展条款的规定，本公司赔偿住所的窗户或大门门锁因盗窃或盗窃未遂导致损坏

或损毁而进行置换和安装的必要合理的费用。 

本公司不赔偿未报警的损失或损毁。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12  清理残骸费用条款 

依据本扩展条款的规定，经本公司同意后，赔偿被保险人因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

故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毁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合理的费用： 

（1）清理残骸； 

（2）拆除或拆毁； 

（3）支持或支撑。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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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013  临时移动损失条款 

依据本扩展条款的规定，本公司负责赔偿被保险人的保险财产仅以修理或维修为目的，

由该品牌的专业维修人员，从保单列明的住所临时搬移至维修地点（同一城市）的过程中，

保险财产因本保险合同承保的风险，遭受的意外物质损失和损毁。 

本扩展条款不承保以下财产的损失或损毁： 

1.贵重物品； 

2.玻璃、陶器和其他易碎物品； 

本扩展条款不保障由非专业维修人员搬运造成的损失或损毁。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14  建筑师、房屋鉴定人、顾问工程师和室内设计师费用 

依据本扩展条款的规定，本公司赔偿在发生本保险合同中承保的保险事故后对被保险房

屋进行重建时所产生的必要合理的建筑师、房屋鉴定人和顾问工程师费用及室内设计师重新

绘图的费用，该费用的赔偿金额不包括准备索赔产生的费用。 

本扩展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本扩展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本扩展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

产保险条款为准。 

 

F-K-015  附加居家责任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本公司赔偿被保险人或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在住所内由于疏

忽和过失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的直接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因上

述经济赔偿纠纷引起的合理的、必要的诉讼、抗辩费用，和其他事先经本公司同意支付的费

用。 

本附加保险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如果本公司需赔偿不止一方，

则对各方的总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第三者：指除本公司、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家政服务人员、共同居住的人员以外

的任何其他人。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 

1.对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被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或合

租人的人身伤害，或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被雇佣的家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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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或合租人所有的、保管的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或损毁； 

2.由于下列原因引起或带来的经济赔偿责任： 

1）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的职业、经营或交易； 

2）电梯、起降机、机动车辆、飞机、船舶或以机械和/或电力为动力的运载工具的

所有权、占有或使用。 

3.与第三者订立的协议下应承担的、没有协议则不应承担的合同责任； 

4.因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的任何动物引起或带来的责任； 

5.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6.任何类型的传染病导致的赔偿责任； 

7.任何类型的罚金、处罚或惩戒性赔偿； 

8.由以下原因引起或带来的责任：  

1）侵犯设计图、版权、专利权、商标或注册设计；或 

2）中伤或诽谤； 

3）谋杀、寻衅、殴斗、从事犯罪行为； 

4）被保险人或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精神错乱时对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

失。 

9.磨损和损耗、或装修住所引起的成本或费用，无论根据租约被保险人是否对该成本

或费用依法负有责任； 

10.由其他保险合同专门保障的责任。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1．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

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

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

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

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2．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

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

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F-K-016  附加房屋出租人责任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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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导致已出租的被保险房屋及其配套设施发生下列事

故，造成房屋承租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以

及因上述经济赔偿纠纷引起的合理的、必要的诉讼、抗辩费用，和其他事先经本公司同意支

付的费用，本公司按本附加保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1．火灾、爆炸； 

2．电气线路或电器设备漏电； 

3．住所内煤气中毒（包括一氧化碳、液化石油气、管道煤气、天然气中毒）； 

4．结构破坏或者倒塌。 

本条款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 

1.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责任或费用： 

1）地震、海啸； 

2）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主义行为； 

3）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但因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造成的污染不在此限。 

4）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2．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人身伤亡、责任或费用： 

1）现有的保险标的地址内的违章违法建筑； 

2）拆除、安装、改变、修理、翻修保险标的地址内违章违法建筑（此处违章违法建

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解释）； 

3）由于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违法增加、改动房屋结构或设施造成的人身伤亡。 

3．投保人、被保险人、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及家政服务人员的故意行

为； 

4．被保险人提供的不合格设备造成的人身伤亡。 

5．由于承租人擅自增加、改动房屋结构或设施造成的人身伤亡。 

6．出租的房屋被承租人用作从事仓储、生产或者经营性活动的场所时，不论任何原因

导致的人身伤亡，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7．承租人自有的电气线路或电器设备漏电。 

8．承租人自有的设备导致的住所内煤气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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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本公司不负责赔偿： 

1）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 

2）任何精神损害赔偿； 

3）承租人的财产损失； 

4）因保险事故造成的间接损失； 

5）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偿。 

（三）赔偿处理 

1．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

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

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

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

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2．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

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

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3．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申请赔偿时，应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正本、保单正本、出险通知书、

索赔申请书、经本公司认可的和解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等）与其他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

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F-K-017  附加家政服务人员责任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在住所内或外出为被保险人进行家政服务

时，由于疏忽或过失导致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支付

的其他费用，本公司按本附加保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条款所称“第三者”指除本公司、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

庭成员或合租人、家政服务人员以外的任何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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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保险的赔偿金额，包括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 

1．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1）地震、海啸； 

2）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主义行为； 

3）依据政府、公众机构、当地权利机构或法律的没收、充公、扣押、毁坏财产直接

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损失、费用； 

4）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但因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造成的污染不在此限。 

5）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2．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1）现有的保险标的地址内的违章违法建筑； 

2）拆除、安装、改变、修理、翻修保险标的地址内违章违法建筑（此处违章违法建

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解释）； 

3）由于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违法增加、改动房屋结构或设施造成的人身伤亡。 

3．投保人、被保险人、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及家政服务人员的故意行

为； 

4．对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或合租人的人身伤害，或被保

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或合租人所有、保管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或

损毁； 

5、以下期间发生或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赔偿

责任： 

1）家政服务人员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 

2）家政服务人员谋杀、寻衅、殴斗、从事犯罪行为，或企图威胁他人； 

3）家政服务人员精神错乱； 

4）家政服务人员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或其它管制类药品； 

5）家政服务人员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

工具； 

6）侵犯设计图、版权、专利权、商标或注册设计；或 

7）中伤或诽谤； 

6、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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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精神损害赔偿； 

（三）赔偿处理 

1．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

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

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

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

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2．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

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

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3．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申请赔偿时，应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正本、保单正本、出险通知书、

索赔申请书、经本公司认可的和解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等）与其他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

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F-K-018  附加居家人身意外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如果被保险人或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在住所内遭受意外

事故，并在 180天内直接地、独立地导致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本公司根据赔偿限额

给付赔偿金给相应的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 

本条款的给付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金额。如果在住所内发生意外事故导致被

保险人或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不止一人死亡时，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金额将

在这些人中平分。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带来或引起的死亡不负有责任： 

1．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间的故意伤害行为； 

2．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犯罪、从事犯罪或非法活动、拒捕或任何形式的斗殴（正当

防卫除外）；  

3.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失踪、自杀、企图自杀、自伤或故意处于危险环境（试图拯

救他人生命除外）； 

4.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醉酒，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或未遵医嘱，私自服用、

涂用、注射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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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感染艾滋病病毒（HIV）、艾滋病（AIDS）、任何艾滋病毒（HIV）

的变异病毒； 

6.变性或美容手术，被保险人的非病理性猝死（包括原因不明的猝死）、疾病（包括细

菌或病毒感染，但因意外事故导致创伤而感染者除外）、高原病（高山病）、减压病、药物

过敏、食物中毒； 

7.任何不适或疾病； 

8.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

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 

9.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妊娠、流产、分娩，及上述原因所导致的并发症。 

（三）赔偿处理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金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

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

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保险金给付申请书、保单正本、

二级以上（含）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被保险

人户籍注销证明、及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

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F-K-019  附加租金收入损失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已出租的被保险房屋因发生本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事故导致

该房屋无法居住而遭受租金实际损失时，本公司负责赔偿受损房屋自损失发生时至恢复到可

居住状态时的实际的租金收入损失。 

主要用于经营或工作使用的被保险房屋的租金收入损失除外。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原因造成的租金收入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1．地震或海啸； 

2．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叛乱、军事管制、恐

怖主义行为； 

3．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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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承租人的故意行为； 

5、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以外的其他风险导致房屋无法居住而遭受的租金收入损失。 

（三）被保险人义务 

被保险房屋遭受损失后，被保险人应尽快进行修复，不得拖延。对于无故拖延期间的

租金损失，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赔偿处理 

发生本附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本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赔偿： 

赔偿金额=（修复天数-免赔天数）×实际日租金损失额  

修复天数以保险单约定的最高赔偿天数为限，实际日租金损失额以保险单约定的每日

租金赔偿限额为限。 

修复天数：指自损失发生之日起至恢复可居住状态时止期间的天数。 

 

F-K-020  附加犬类宠物责任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限内，因被保险人饲养的犬类宠物抓挠、撕咬行为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

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包括第三者注射狂犬病疫苗的费用），

以及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而支付的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而支付的其他费用，

本公司按本附加保险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保险项下的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犬类宠物：指因玩赏、陪伴目的饲养，并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犬类准养证》的

犬类。 

第三者：指除本公司、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家政服务人员、共同居住的人员以外的

任何其他人。 

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及农业部规定的

动物疫病。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 

1．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1）地震、海啸； 

2）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主义行为； 



                                           中意财险（备案）[2010]N6号-家庭财产保险附加险条款 

 14 / 15 
 

3）依据政府、公众机构、当地权利机构或法律的没收、充公、扣押、毁坏财产直接

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损失、费用； 

4）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但因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造成的污染不在此限。 

5）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2．投保人、被保险人、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及家政服务人员的故意行

为； 

3．对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或合租人、被雇佣的家政服务

人员的人身伤害，或被保险人及其直系亲属、与其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或合租人、被雇佣

的家政服务人员所有的、保管的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或损毁； 

4.因下列原因引起或带来的经济赔偿责任： 

1）由第三者或其它动物挑衅被保险犬类宠物所致； 

2）被保险犬类宠物参加特技表演或特技竞赛活动； 

3）因被保险犬类宠物的疾病或传染病所导致的赔偿责任。 

（三）赔偿处理 

1．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

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

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

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

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2．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

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

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3．被保险人向本公司申请赔偿时，应提交房屋租赁合同正本、保单正本、出险通知书、

索赔申请书、经本公司认可的和解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判决书、裁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等）与其他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保

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F-K-021  附加犬类宠物意外医疗保险条款 

投保家庭财产保险后方可投保本附加保险，本附加保险条款与家庭财产保险条款相抵触

之处，以本附加保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为准。 

（一）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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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饲养的犬类宠物因遭受意外事故导致受伤，自意外事故发生之

日起 30日内（包括 30 日）经登记合格的兽医院治疗，本公司在保险单列明的赔偿限额内就

其实际医疗费用负责赔偿。 

本附加保险项下的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中列明的赔偿限额。 

犬类宠物：指因玩赏、陪伴目的饲养并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犬类准养证》的犬

类。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对下列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 

1．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责任或费用： 

1）地震、海啸； 

2）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主义行为； 

3）依据政府、公众机构、当地权利机构或法律的没收、充公、扣押、毁坏财产直接

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损失、费用； 

4）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但因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事

故造成的污染不在此限。 

5）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2．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引起或造成的损失或费用： 

1）现有的保险标的地址内的违章违法建筑； 

2）拆除、安装、改变、修理、翻修保险标的地址内违章违法建筑（此处违章违法建

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解释）； 

3）由于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违法增加、改动房屋结构或设施造成的人身伤亡。 

3．投保人、被保险人、平常与被保险人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及家政服务人员的故意行

为； 

4．因下列原因所导致的损失：  

1）被保险犬类宠物无人看管； 

2）被保险犬类宠物受到政府有关单位没收或扑杀； 

3）犬类宠物间的争斗导致的伤害；  

4）被保险犬类宠物参加特技表演或特技竞赛活动； 

5）被保险犬类宠物患疾病或传染病（传染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国务

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及农业部规定的动物疫病）； 

6）被保险犬类宠物自然死亡。 

 


